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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表只填一个提案内容，可另附页，一式两份。要求提案人是本次教代会正式代表，附议人要求至少有两名以上（含两名）正式代表。
填写提案征集表的要求及说明

一、提案一般由代表一人提出，其他为附议人。
二、提案内容，是指在符合党和国家的政策、法律、法规的前提下，并限于本院的职权范围和教代会职权范围内处理的如下内容：

1.学院的办学指导思想、规划及教学、科研、医疗等方面；

2.学院的各项改革方面；

3.学院的政治思想工作方面；

4.学院的各项管理制度方面；

5.教职工生活福利及普遍关心的其他重要问题。

有下述情况之一者即不作为提案，亦不能作为一般性意见和建议，不予受理：

1.同国家现行法律法规及政策相抵触的问题；
    2.纯属党团组织内部事务以及人民团体或民主党派的内部问题；
    3.学院职权范围内无法解决的问题；
    4.本届教代会届内无法解决，且不能启动预备工作的问题；

    5.概念不清楚、没有具体解决措施的问题；
    6.学院没有能力与外界联系促成解决的问题；
    7.纯属个人的具体问题；
    8.与提案的严肃性、科学性、可行性相悖的意见和要求；
    9.属于学术性方面的问题。
三、填写提案征集表，要遵循一事一案的原则，一表只填写一个提案。按提
案表格要求填写：“案名”概括填写提案的主要内容和要达到的目的；“案由分析及具体建议和措施”填写提案人对存在问题产生的原因及解决问题的建议和措施。同时要求提案人和附议人必须是本人用钢笔或碳素笔签名，案名、案由分析和建议措施等内容可以打印。
四、本次大会提案征集要求报送纸质表一式两份和电子版，报鲁巍处以备审查。
药学院教代会提案委员会  
二〇一四年十月十八日  

